院政发综〔2019〕3号

关于学校机构调整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：

恢复成立科学技术处•学术委员会秘书处。

科学技术处•学术委员会秘书处职能为：科学研究、科技开发与合作、成果转化、科研经费管理、科研队伍建设、知识产权的申报与维护以及学术交流等。

成立教学质量评估中心，将教务处•教学督导室的督导职能转入教学质量评估中心。

教学质量评估中心职能为：解读并分解评估指标体系、专业建设达标方案、教学研究与评价、教学督导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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